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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分別說明行政秩序罰與行政執行罰兩者在處罰目的、處罰種類暨救濟

程序上有何區別？（25 分）

二、依現行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公務員除法令規定外，原則上不得兼任領證

職業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務。但於何種條件下得兼任之？又

此種兼任行為有無其他限制規定？試分述之。（25 分）

三、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指出：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

辦法相關規定，並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實施輪班、輪休制度，設定任

何關於其所屬公務人員服勤時數之合理上限、服勤與休假之頻率、服勤

日中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攸關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

框架性規範，不符憲法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之保護要求，要求相關機關應

於 3 年內檢討修正。請依現行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說明上述「框架性規範」

修正之主要內容為何？（25 分）

四、直轄市政府科長甲因其親戚乙擬參選該市議員，某日下班後透過手機傳

遞訊息給其所屬科員丙，拜託丙能「樂捐」新臺幣 3,000 元支持乙參選。

試問甲之行為是否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又丙依公務人員行政中

立法規定得採取何種因應作為？請詳述之。（25 分）


